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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地　目　變　更　申　注　意　事　項
一﹑申請地目變更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檢附地目變更申請書﹑土地所有權狀土地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及應附之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繳費申請辦理。但地上有建領有使用執照者﹐得由建物所有權人代為申請辦理。
二﹑規費標準：依台灣省土地複丈、建物測量查費征收標準第五條規定地目變更之勘查費以土地複丈分割費減半計收，即每筆土地一公頃以
下者繳勘查費一百五十元；超過一公頃時每超過半公頃加收七十五元，不足半公頃以半公頃計。
三﹑應附證件：

1． 經依法編定使用之土地變更為非該地容許項目之使用地，應檢附足以證明確於公告確定前或公告期間已變更使用之證明。

２．申請變更為「建」地目應檢附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及其配置圖或土地登記規則七十條未段所稱之證明文件。
３．「田」「旱」地目耕地申請地目變更，除依變更使用項目分別檢附證件外，應檢附鄉鎮市公匠簽註有無訂定三七五租約之證明文件。

４．私有墓地變更為其他地目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具結地上無墳墓，地下又無屍骨埋葬，公墓則應檢附主管機關之廢墓證明，其他地目土地變更為墓地使用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證明。

５．屬耕地之「田」地目變更為其地目變更為其他地目應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６．交通水利用地變更為其地目除經領得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者外應檢附主管單之廢道、廢水證明文件。

７．申請人應檢具身份證明文件，委託他人代理申請時應檢附委託書。

８．其依法令規定必須檢附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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